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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获得上海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海机电” ）于2025年6月23日收到控

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 ）通知，获悉其与上海上国投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国投资管” ）签署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

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协议》）， 上海电气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上国投资管转让其持有的51,

136,966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859,

612,398.46元，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6.81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机电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

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及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电气转发的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 ）出具的《市国资委关于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

所持部分股份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25〕144号），上海市国资委

同意上海电气将所持公司51,136,966股股份协议转让给上国投资管持有。

上海电气与上国投资管于2025年6月23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双方的国资

监管有权主体批准并生效。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上海电

气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因此，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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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拍卖处置低效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拍卖处置低效资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5年7月9日10时至2025年7月10日10时止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 （网址：https:

//auction.jd.com/bankrupt.html）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低效资产进行第四次拍卖，

拍卖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236%股权、公

司全资子公司共青城仁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蔚洁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2.2298%股权及公司全资孙公司民盛金控(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民盛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25%股权，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拍卖处置低效资产的提示性公

告》。

一、本次拍卖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auction.jd.com/bankrupt.html）页面

显示的拍卖结果，本次公开拍卖的3家标的公司股权流拍。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拍卖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相关规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低效资产进行处置剥离之行为，如拍卖顺利

完成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 优化公司资产质量， 为公司集中资源优势聚焦主业发

展、提升盈利能力奠定基础，具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以拍卖最终完成情况为准。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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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已审议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

则开展，遵循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万

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洋集团” ）及其关联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2,500

万元，额度有效期十二个月。 2024年度公司与万洋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为7,342.81万元。

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

新增与控股股东万洋集团及其关联企业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13,000.00万元。 增

加后，公司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万洋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15,500.00万元。关联董事苏孝忠、宋素琴、林开足、叶苏灵、吴祖通和廖鸿展以及关联监事

张称意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5年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股东万洋集团及其关联方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5年度

预计金额

2025年3月21日至今累

计发生额

（不含税）

2025年3月21日至今累

计发生额

（含税）

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

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

15,500

2,156.60 2,436.96

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接受关联方的

服务

温州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3.34 3.37

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3.76 14.58

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1.27 1.28

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74.77 953.50

合计 3,049.74 3,409.69

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发生金额系公司自2025年3月21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与控

股股东万洋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公司2025

年已审议的关联交易总额度。

注2：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造成。

注3：上表中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定价依据

（一）基本情况

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9MA2HBPT5XX

成立时间：2020年3月27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罗阳镇万洋华府华府苑10幢203室-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彭端东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建筑砌块制造；采购代理服务；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

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地板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光缆销售；门窗销售；建筑砌

块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搪瓷制品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照明器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彭端东 26.00 52.00%

吴光存 24.00 48.00%

合计 50.00 100.00%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第一季度/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942,535.95 36,058,739.62

净资产 2,118,851.73 2,207,391.52

负债总额 25,823,684.22 33,851,348.1

营业收入 43,309,832.01 17,397,844.81

利润总额 1,791,385.40 93,199.78

净利润 1,701,816.13 88,539.79

温州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温州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3MADPPN2487

成立时间：2024年6月2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瑶溪街道南洋大道2999号天心天思数字经济产业中

心B1、B2幢101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刚

注册资本：1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水资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自动售货机销售；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查询，温州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温州顺水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5.10 51.00%

温州泰泉贸易有限公司 4.90 49.00%

合计 10.00 100.00%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第一季度/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2,477.95 70,167.44

净资产 -20,418.51 -58,985.67

负债总额 162,896.46 129,153.11

营业收入 334,902.41 100,330.93

利润总额 -19,310.69 -38,567.16

净利润 -20,418.51 -38,567.16

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KE3GN3G

成立时间：2021年3月1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司前畲族镇捌柒路62号（自主申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尚都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查询，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90.00 99.00%

杭州联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00 100.00%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第一季度/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112,631.47 42.854.558.02

净资产 18,368,970.49 19.890.504.29

负债总额 6,743,660.98 22.964.053.73

营业收入 121,980,139.88 20.289.661.14

利润总额 30,495,110.59 2.028.711.73

净利润 22,871,332.94 1.521.533.8

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DP0JYF4D

成立时间：2024年6月26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东路84号万洋科兴园1#工业车间（住所申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雄

注册资本：1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水资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自动售货机销售；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制造。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查询，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温州顺水泉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5.10 51.00%

温州泰泉贸易有限公司 4.90 49.00%

合计 10.00 100.00%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第一季度/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364.57 93,076.50

净资产 20,094.27 18,006.42

负债总额 79,270.30 75,070.08

营业收入 209,792.05 89,622.53

利润总额 21,151.87 -2,087.85

净利润 20,094.27 -2,087.85

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方名称：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693625176X

成立时间：2009年8月2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万洋华府华府苑10幢209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戴庆斌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施工；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备租赁；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筑劳务分

包；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查询，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 100.00%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第一季度/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024,564,028.53 16,447,873,693.73

净资产 2,123,314,188.88 2,501,348,016.53

负债总额 13,901,249,839.65 13,946,525,677.20

营业收入 7,855,180,419.36 1,359,936,169.48

利润总额 775,021,619.91 99,521,517.53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股东、执行董事、经理彭端东与股东吴光存，在公司控股股东

万洋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为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对其利益倾斜的企业。

（2）温州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控制的企业。

（3）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控制的企业。

（4）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控制的企业。

（5）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万洋集团控制的企业。

综上所述，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温州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温州航泰贸易有限公司、温州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嘉创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佛山顺水泉贸易有限公司、万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均为依法存续经营，具有相关支

付履约能力，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交易

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并按照协议约定进行结算，关联

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日常业务合作范围，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遵循平

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预计在今后

的生产经营中，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会持续，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上述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081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

2025-047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16 － 2025/7/17 2025/7/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累计已回

购的股份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分红人民币1.3元（含税），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

转债转股/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

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因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维持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

元人民币（含税），现金分红总额由55,332,127.37元（含税）调整为54,924,889.37元

（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调整2024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6）。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433,392,868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0,

893,719股不参与分红，参与分红股数422,499,149股，以422,499,149股计算合计拟派

发现金红利54,924,889.37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本次申请特殊除权除息处理的依据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回购股份》之第二十二条“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

本次差异化权益分派属于：已回购至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分配。

具体除权除息方案：“每股拟派发现金红利0.13元（含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一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送转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

本=422,499,149×0.13÷433,392,868≈0.1267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一现金红利=（前收盘价格-0.

1267）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7/16 － 2025/7/17 2025/7/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宁波上丰盛世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LOUISA� W� FENG、GAVIN� JL� FENG� 、

JAMIN� JM� FENG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

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元，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

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1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

定，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1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

规定，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17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

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2899078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25-08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向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化集团” ）购买其拥有的宜昌新发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新发投”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详见2025年6月5日巨

潮资讯网《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完成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审计工

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过渡期损益安排

根据公司与宜化集团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权

交割日为本次交易的过渡期。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的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亏损由交易对

方补足。 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之前，则过渡期损益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

月15日（不含当日）之后，则过渡期损益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24年7月31日， 结合标的资产的交割情况确定本次交易

过渡期间为2024年8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

二、过渡期损益审计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

出具了《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过渡期损益情况专项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

第ZE23457号）。

根据上述专项审计报告，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8,373,737.05元，未发生亏损，交易对方无需承担补偿责任，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内产

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

三、备查文件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过渡期损

益情况专项审计报告 （2024年8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信会师报字 [2025]第

ZE23457号）。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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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相关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0,000万元至310,000万

元之间， 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138,765万元至168,765万元之间， 同比增加98.25%至

119.49%。

● 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63,500万元至293,

500万元之间， 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143,670万元至173,670万元之间， 同比增加

119.89%至144.93%。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上升50%以上。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280,000万元至310,000万元之间，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38,765万元至168,765万元

之间，同比增加98.25%至119.49%。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63,500

万元至293,500万元之间，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43,670万元至173,670万元之间，同比

增加119.89%至144.93%。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153,29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1,235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9,830万元。

（二）每股收益：0.316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主责主业，在确保生产安全的前提下，狠抓生产保交付，提升精益

管理水平，生产效率稳步提升；船舶行业整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公司手持订单结构升级

优化；报告期内交付的民品船舶价格同比提升，建造成本管控得当，营业毛利同比增加；联

营企业的经营业绩持续改善。 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本期业绩预增。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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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6 2025/7/17 2025/7/1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1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

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

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公司拟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

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306,210,771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

数1,666,183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304,544,588股，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

红利45,681,688.2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

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涉及到差异化权益分派特殊除权除息，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304,544,588×0.15）÷306,210,771≈0.1492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49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6 2025/7/17 2025/7/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股东：辽宁科发实业有限公司；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全部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

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待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

算纳税，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35元。

对于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的合伙企业，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元。 合伙企业根据国税函[2001]8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

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缴

纳个人所得税。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

司股票的股东，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配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4-31692129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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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7月8日、7月9日和

7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事项外，公司本身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相关风险提示：

1.2025年7月5日，公司对外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因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对公司202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内部控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5年7月8日开市起复牌，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对于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内容和依据， 公司董事会有不同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7月5日披露的《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和《董事会关

于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的专项说明》。

2.� 2025年7月8日，公司收到深圳市宏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内蒙古伯纳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伯纳程芯茂会世1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陈开军、宋娟、王震等6名股东（以下简称“召集人” ）提交的《关于股东自行召

集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以下简称 “《自行召集召开函件》” ）等

文件，召集人拟于2025年7月24日自行召集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深圳市

宏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陈开军、宋娟、王震提出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新

一届董事、非职工监事的提案。经董事会核查，召集人在《自行召集召开函件》中没有明确

的审议事项和具体的提案内容；提案内容与前期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的提案内容并不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到股东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8日、7月9日和7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响股价的敏感

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收到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B股” ）

发来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以及《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文件。 截至2025年5月30日，本次要约收购清算过户手续已经

办理完毕，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伊泰B股共

计持有公司3,407,350,1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1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交割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8）。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部分媒体报道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公司部分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及股东提出董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提案等

相关事项。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已经按照规定及时、充分披露有关信息，相关媒体报道不涉

及公司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或相关热点概念。

（四）其他事项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本身不存在筹划涉及

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2025年7月5日，公司对外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因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对公司2024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内部控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5年7月8日开市起复牌，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并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对于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内容和依据， 公司董事会有不同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7月5日披露的《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和《董事会关

于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的专项说明》。

2.� 2025年7月8日，公司收到召集人提交的《自行召集召开函件》等文件，召集人拟于

2025年7月24日自行召集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深圳市宏语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陈开军、宋娟、王震提出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新一届董事、非职

工监事的提案。 经董事会核查，召集人在《自行召集召开函件》中没有明确的审议事项和

具体的提案内容；提案内容与前期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内容

并不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自行召

集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3.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8日、7月9日和7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经济参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